
 

 

 

 

 

 

澳洋基金会〔2020〕3 号 

    

   

苏州澳洋公益基金会监事评价制度 
 

一、评价对象 

本评价制度适用于监事对苏州澳洋公益基金会进行评价的相关

方。 

二、评价内容 

1、对基金会民主决策的评价，包括但不限于： 

a. 是否遵循法律法规和组织章程进行决策； 

b. 是否充分征求相关利益相关者的意见； 

c. 是否公开透明地公布决策结果。 

2、对领导班子履行职责的评价，包括但不限于： 

a. 是否定期召开领导班子会议，研究并决策重要事项； 

b. 是否合理分工，明确责任，并确保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 

c. 是否有效组织和协调各部门工作，推动项目的顺利实施。 

3、对财务管理的评价，包括但不限于： 

a. 是否建立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和流程，确保资金的安全和合

★ 

 



规； 

b. 是否按照法律法规和财务制度要求进行财务报告和审计； 

c. 是否合理预算、使用和监督基金会的资金； 

4、对资金使用的评价，包括但不限于： 

a. 是否按照捐赠者的要求和基金会的宗旨进行资金使用； 

b. 是否建立有效的项目监控和评估机制，确保资金使用的效果

和效益； 

c. 是否公开透明地公示资金使用情况，接受社会监督。 

5、对综合方面的评价，包括但不限于： 

a. 是否建立健全的内部管理制度，包括人力资源管理、项目管

理、信息管理等； 

b. 是否建立有效的绩效评估机制，激励和奖惩符合绩效的员工； 

c. 是否保障员工的合法权益，营造和谐的工作环境。 

三、评价方式 

1、定期评价：每年进行一次定期评价，由监事会组织实施，评

价结果由监事会进行综合分析和总结。 

2、不定期评价：根据需要，监事会可以随时组织不定期评价，

以及对特定事项进行评价。 

3、评价方法： 

a. 文件审查：对基金会的决策文件、财务报告、项目报告等进

行审查，评估其合规性和有效性； 

b. 实地考察：对基金会的工作场所、项目现场等进行实地检查，



了解工作实际情况； 

c. 调查访谈：与基金会的相关人员进行面谈、电话调查等，了

解他们的工作状况和意见； 

d. 数据分析：对基金会的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评估其运作情

况和效果。 

四、评价结论和措施 

1、评价结论：根据文件审查、实地考察、调查访谈和数据分析

的结果，对基金会的工作进行综合评价，形成评价结论，包括优秀、

良好、一般和差等级别。 

2、措施： 

a. 优秀：对于表现优秀的基金会项目和人员，监事会将给予表

彰和奖励，鼓励并推广其优秀经验和做法； 

b. 良好：对于表现良好的基金会项目和人员，监事会将给予肯

定和鼓励，提供培训和提升机会，帮助其进一步提升能力。 

c. 一般：对于表现一般的基金会项目和人员，监事会将提供针

对性的改进意见和建议，帮助其改进工作表现。 

d. 差：对于表现待改进的基金会项目和人员，监事会将提供详

细的改进要求和计划，并设立监督和跟进机制，确保其改进工作表现。

监事会将对待改进的基金会进行监督和跟进，提供必要的支持和指

导。 

五、其他事项 

1、评价结果保密：评价结果仅用于内部评估和管理，对外保密，



不对外公开。 

2、完善评价制度：监事会将根据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适时对

评价制度进行修订和完善，以提升评价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3、反馈和改进机制：评价制度实施过程中，监事会将建立反馈

和改进机制，定期收集相关方对评价制度的意见和建议，以不断完善

制度和提升评价效果。 

六、生效时间 

本评价制度自理事会批准后生效，并在基金会内部进行宣传和培

训，确保相关方对评价制度的理解和遵守。 

七、附则 

本评价制度的解释权归苏州澳洋公益基金会理事会所有，并在实

施中进行解释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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